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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
西南區
承辦人：謝欣諺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8179
傳真：02-27201164
電子信箱：da_11015@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工水字第11360355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地方說明會議紀錄、簽到表 (32223696_1136035583_1_ATTACH1.pdf、

32223696_1136035583_1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府113年6月7日「臺北市淡水河水岸空間環境營

造」規劃案地方說明會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113年5月15日府授工水字第11360288341號開會通知

單、113年5月15日府授工水字第11360288342號函及本府工

務局水利工程處113年5月23日北市工水河字第1136032120

號函續辦。

二、請相關局處協助轉知里民、地方團體、宮廟及體育團體知

悉。

正本：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臺北市議會戴錫欽議長、臺北市議
會葉林傳副議長、臺北市議會黃瀞瑩議員、臺北市議會林延鳳議員、臺北市議會
汪志冰議員、臺北市議會鍾佩玲議員、臺北市議會陳政忠議員、臺北市議會侯漢
廷議員、臺北市議會林杏兒議員、臺北市議會陳賢蔚議員、臺北市議會張斯綱議
員、臺北市議會陳慈慧議員、臺北市議會林世宗議員、臺北市議會陳重文議員、
臺北市議會陳宥丞議員、臺北市議會游淑慧議員、臺北市議會李明賢議員、臺北
市議會何孟樺議員、臺北市議會闕枚莎議員、臺北市議會王孝維議員、臺北市議
會李建昌議員、臺北市議會吳世正議員、臺北市議會張文潔議員、臺北市議會許
淑華議員、臺北市議會詹為元議員、臺北市議會許家蓓議員、臺北市議會秦慧珠
議員、臺北市議會洪健益議員、臺北市議會陳炳甫議員、臺北市議會顏若芳議
員、臺北市議會柳采葳議員、臺北市議會林珍羽議員、臺北市議會陳怡君議員、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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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議會林亮君議員、臺北市議會應曉薇議員、臺北市議會郭昭巖議員、臺北
市議會洪婉臻議員、臺北市議會吳志剛議員、臺北市議會徐立信議員、臺北市議
會鍾小平議員、臺北市議會劉耀仁議員、臺北市議會李柏毅議員、臺北市議會苗
博雅議員、臺北市議會曾獻瑩議員、臺北市議會簡舒培議員、臺北市議會徐弘庭
議員、臺北市議會王欣儀議員、臺北市議會趙怡翔議員、臺北市議會鍾沛君議
員、臺北市議會陳錦祥議員、臺北市議會楊植斗議員、臺北市議會王閔生議員、
臺北市議會耿葳議員、臺北市議會張志豪議員、臺北市議會李芳儒議員、臺北市
議會李傅中武議員、臺北市體育總會、臺北市大同區體育會、臺北市政府李四川
副市長辦公室、臺北市政府張溫德副秘書長辦公室、臺北市大同區各里辦公處、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里辦公處、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辦公處、臺北市萬華區華江里
辦公處、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
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臺北市大同區公所、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停車
管理工程處、臺北市公共運輸處、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副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含附件）

(工務局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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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會議紀錄

「臺北市淡水河水岸空間環境營造(中興橋下游至高速公路

橋)委託規劃工作」第1次地方說明會紀錄

一、 時間：113年 6月 7日(五)下午7時0分

二、 地點：臺北市大同區公所行政中心大禮堂

三、 主持人：本府工務局張郁慧副局長      紀錄：謝欣諺幫工程司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

淡水河水岸空間環境營造計畫是臺北市第1個大型的水岸整合規

劃計畫。本次地方說明會希望把初步構想及訪談結果與在地民眾

報告，更重要的是聽取民眾意見及需求，來做為之後規劃設計依

據。本案規劃範圍涵蓋硬體設施、市集、球場、停車場等，將以

分期分階段方式進行並以先建後拆為原則，讓對使用者的影響降

到最低。也希望透過說明讓大家有進一步的了解及溝通來調整計

畫，讓淡水河的水岸可以越來越美麗更加國際化。。

六、 各單位發言紀要：

(一) 臺北市議會陳炳甫議員：

目前計畫是將運動設施往南移至現在大客車及環保車停車場位

置，現有運動設施改成廣場。但地方居民已經習慣使用既有球

場及運動設施，且新設的運動園區離住宅密集區較遠，也許能

將球場運動設施原地保留、新設廣場蓋在停車場。(體育局、

水利處)

(二) 國順里陳穎慧里長：

1. 為因應民族西路（國順疏散門）舉辦活動時人潮眾多，建議此

區的河岸平台要擴大，並設置舒適的景觀廁所、洗手台及飲水

機。(水利處)

2. 建議水岸邊能考慮種植綠色植栽，且綠美化的工程需多著墨。

(水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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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加強處理水筆仔的清淤問題，因有味道產生。(水利處)

4. 因敦煌碼頭區域早中晚運動的人很多，建議設置運動設施、廁

所及飲水機台。(體育局、水利處)

5. 以往曼哈頓計畫舉辦完說明會後，後來就沒有下落，擔心日後

此計畫是否能真的執行?(都發局)

6. 右岸房子的都更，請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能協助理解此區域。目

前新北市政府積極推動都更，審查時間以1年半的時間完成都

更案，希望臺北市政府能主動代替被動，擴編人員。(都發局、

都更處)

(三) 南芳里賴徐玉枝里長：

1. 使用者很多，建議設置救護站。(水利處)

2. 建議廁所做得漂亮一些。(水利處)

3. 建議淡五號水門堤防旁種植櫻花。(水利處)

(四) 景星里吳若屏里長：

臺北橋附近有延三夜市及大橋頭捷運站，為方便市民來到河岸，

建議重新規劃臺北橋兩側階梯，時常因寬度不足造成上下樓梯

時有所侷限。(新工處)

(五) 隆和里沈春華里長：

建議臺北橋這裡能設立越堤出入口及平台，降低堤防的阻隔效

應。(新工處)

(六) 老師里許宮銘里長：

1. 因水門不能開設，建議若要把人潮引到敦煌碼頭，須考量到動

線的引導。(交通局、交工處、水利處)

2. 建議敦煌碼頭設施不要太多。(水利處)

3. 需考量城市美學，所有設施需減量，並種植一到兩種樹種及長

青的樹木即可。(水利處)

4. 建議要顧及到敦煌碼頭的門面，且把堤防的立面效果呈現出來。

(水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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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朝陽里呂國維里長：

1. 如往後人潮變多，停車的需求也會變多，建議檢討汽車、機車

及自行車位的停車數量。(停管處)

2. 羽球場的使用較因受氣候影響，建議降低風的影響，讓球場的

使用率能增加。(體育局)

(八) 台北市體育總會帆船協會：

臺北市今年允許我們在敦煌段設置風帆基地，希望風帆基地能

被納入與遊艇基地結合。那我們主要有選手培訓的需求及在空

間上需設置斜坡道，再麻煩規劃公司與我們聯繫。目前本會計

畫設置可移動式相關設施，如：教室、器材裝備室、沖洗更衣

室……等。其貴規劃案能將本會訓練基地設施之建置納入，將

敦煌段遊艇碼頭與本會訓練基地設施做統整、結合、併入規劃

案內，始能整合水岸空間、美觀一致，使空間及硬體設施發揮

最大效益。(體育局、水利處)

(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1. 在密集的都市下，河濱的植物尤其重要，建議能保留多一點的

綠意，可以幫助城市降溫。(水利處)

2. 建議保留灘地，適時的清淤，留給螃蟹及鳥類一個棲息的空間，

且具有環境教育的意義在。(水利處)

(十) 與會民眾(含書面意見)：

1. 北大同的設施較為缺乏，天氣太熱老人家很需要有納涼的空間，

且建議能提早種樹。(水利處)

2. 延平網球場已有 50年的歷史，球場周邊的榕樹和網球場都是

大稻埕愛好網球的居民自己出資出力建設，第一次做 5mm(米

厘)的 PU，兩個球場共花200多萬，後來再整修增加3mm(米厘)

的 PU，共 8mm的 PU，因此球場很有彈性，老人使用起來很舒適。

我們不反對運動園區移到整建，但建議我們自己出資較南邊的

網球場 2座保留。(體育局、水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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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謝前輩留這麼好的場地給我們，我們應該好好珍惜，如重新

蓋網球場較無樹蔭，且此區較多為大榕樹有非常好的遮蔭，如

移走網球場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體育局、水利處)

4. 從圓山站及大橋頭站進入河岸邊，人只能從國順疏散門及大稻

埕碼頭進出，臺北橋下欠缺出入口，所以國順疏散門尤其重要，

建議民族西路（國順疏散門）設置不怕水淹的觀景平台及餐車，

救護設施則能放置在遮陽處。(水利處)

5. 建議設置 2F觀景平台，能面天山及望向士林北投、大稻埕碼

頭等區域。(水利處)

6. 建議推展藝術人文觀光，但國順疏散門流動廁所則管理不佳，

影響臺北市的觀光面容。(觀傳局、水利處)

7. 大同區的房子已老舊，建議河岸旁的房子能公辦都更，設置有

棟距的大樓。(都發局、都更處)

8. 有沒有其他局處的計畫會影響本工程？及是否能提供平均造價

的細節？(水利處)

9. 以往能騎機車進來河岸，現在只能騎腳踏車，禁止機車通行，

那若年長者身體有不適，是否能設置緊急通道，讓救護人員能

較快的進行現場的救治及病患的搬送，主要讓使用河岸景觀設

施的人能安全便利。(交通局、交工處、水利處)

10. 重要的交通設施的規劃，淡北道路是否會延伸過來？再請交通

單位評估。18億的金額是否足夠？工程面積很大，品質會不會

有所低落？(交通局、交工處、水利處)

11. 目前的河岸邊色彩不豐富，建議可以多種一些花草。(水利處)

12. 應注重地方歷史發展，保留大小各式廟寺宮宇。應注重公家事

業與民間活動之結合及共榮並存。計畫中欠缺民眾危難時之救

助緊急設備區。(民政局、水利處)

13. 民族西路出口的淡水河岸邊，水筆仔樹林太高，高於人頭，散

步時完全看不到河岸景觀，可否適當修剪。雖是保育樹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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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數量已經太多。(水利處)

14. 迪化景觀平台希望可以減少平台高低差及增加照明，防止跌倒。

(衛工處)

(十一)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本次說明會民眾提供的意見都會與規劃單位討論一同找到最適

方案，部分共通性議題後續會再藉由工作坊、說明會等方式與

地方民意及團體做更深入的討論。

七、 結論：

(一) 淡水河水岸空間環境營造案目前為初步規劃階段，本次說明會

中各地方民意代表及民眾所提供之意見及建議，本府將再納入

詳細檢討評估，評估結果會再與地方民眾充分溝通說明，並持

續辦理後續細部規劃及設計等作業。

(二) 請各局處依議員、里長及各地方民眾建議及意見，於會議紀錄

文到後14日內函復相關內容予水利工程處彙整，後續本府將

針對前述建議及意見進行研議；另有關曼哈頓計畫及都更等議

題非屬本計畫範圍，請都發局、都更處另行回復地方里長及民

眾。

(三) 有關本案範圍內國光客運及環保局車輛遷移地點，請公運處及

環保局於 113年 7月 2日前提供最新評估之遷移地點及相關內

容予水利工程處。

八、 散會時間：下午 9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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